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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日月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月股份”）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日月股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79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280,000.00 万元（含本数），发行不超过 223,139,154 股新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 1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137,457,044 股，发

行价格为 20.37 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99,999,986.28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368,355.6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93,631,630.59

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97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229,064.00 216,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64,000.00 64,000.00 

合计 293,064.00 280,000.00 

1、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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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项目实施地点由“象山经济开发区临港装备工业园 DG01-04-07 地块”变

更为“象山经济开发区临港装备工业园风电产业园地块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同日于指定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 

2、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地点

并使用募集资金进行增资的议案》，增加宁波日益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作为“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其进

行增资，对应增加实施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渔业村博奥工业区

WX02-08-42 地块。本议案业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同

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

用募集资金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3、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

案》，增加了浙江省象山县临港装备工业园浙（2020）象山县不动产权第 0033184

号地块作为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合同签订金额 累计投入项目金额 

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

建设项目 
216,000.00 147,972.00 97,432.58 

注：累计投入项目金额中自有资金投入金额 27,168.83万元，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70,263.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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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方向。“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生产工序，获取精加工环节利润，快速响应客户“一站式”

交付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将对相关项目进度规划

进行优化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将延

期完成实施，具体如下： 

投资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项目结

项日期 

调整后计划达到项目结

项日期 

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

建设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延期主要是由于： 

1、本次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

中，场地建设等方面受到了制约。鉴于 2021 年象山经济开发区临港装备工业园

建设风电产业园的规划，公司前期及时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优化了工

业园内厂区布局及工序流程，缩短了物流距离。项目建设期间，鉴于项目象山厂

区厂房尚在建设中，部分产品精加工工序出现了瓶颈，公司于 2023 年 3 月新增

实施地点，利用现有的厂房和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加快了部分紧缺项目的建设。 

2、根据三个厂区铸造产能的具体分布，公司已经在象山大中庄工业区厂区

投资建设了年产 22 万吨精加工产能，作为象山县两个厂区的铸造产能配套。而

鄞州东吴铸造厂区与原来计划实施项目地约有 50 公里的距离，产品精加工完成

后需原路返回才能配送到客户处，将大大增加产品的转运路距（约 100 公里）和

运输成本以及转运中的产品质量风险。为了优化产业布局，减少物流成本和产品

运输过程的质量风险，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增加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宁波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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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实施地点。由于新增实施地点，公司重新竞价摘取土地，办理施工相关手续，

项目管理难度增加，导致项目推进出现滞后。 

3、此项目主要是厂房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增加实施主体和地点后，公

司需进行土地招拍挂、项目环评等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等环节的行政审批等手续，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以及部分生产线

的安装相应延后。 

4、2021 年开始风电行业退出国家补贴，为了降低度电投资成本，行业加快

了技术迭代的步伐，近几年市场上主力机型大型化发展迅猛，陆上主力风机从

2020 年的 2MW-3MW 机型提升到目前的 6MW-10MW 机型，海上主力机型从

4MW-6MW 提升到目前的 10MW-20MW 机型。随着机型大型化，产品规格、尺

寸均随之变化，对精加工设备的高度、精度、行程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预

计产品大型化进程仍将持续，风机机型目前有一定不确定性，精加工设备配置的

适合度将直接决定后续项目的经济性和产能利用率，对公司配备设备带来了较大

的挑战，企业将动态的分析市场和产品变化趋势，主动调整了设备购置的时间表。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拟将“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

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达到结项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有关论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相关规

定，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说明如下： 

2023 年 1-6 月，全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2299 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2189

万千瓦，海上风电 110 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三北”地区占全国新增装

机的 70.6%。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达到 3.89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3.7%，其中陆上风电 3.58 亿千瓦，海上风电 3146 万千瓦。2023 年上半年，

全国风电发电量 46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96.7%，

同比提升 0.9 个百分点。2023 年上半年风电行业保持了稳健的发展。中短期内行

业需要面对补贴取消后风电平价竞价上网，风机招标价格逐步回落，一方面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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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面临成本倒逼产业链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实现技术迭代实现成本降低，

行业将出现向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成本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聚拢的趋向。另

一方面由于风机主机等投资成本的下降，在实现平价后风电投资具有了良好的投

资回报，进一步会刺激装机规模的扩大市场容量和规模将得到有效拓展。随着该

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形成较为完整的“一体化”产能，在产能提升中储备丰

富的铸造及精加工技术，进一步提高公司对产品品质、性能的自主控制能力，提

高产品生产效率，通过规模优势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抵御市场风险。 

经公司重新论证，公司认为“年产 22 万吨大型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符合发展需要，具备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所存在的风险、对策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拟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最新实际情况作出

的谨慎决定。本次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

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规划。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度实施，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具体有以下措施： 

1、公司将设立专职人员负责与施工单位协调与沟通，监督好募投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保质保量加快基建和装修进度，确保不出现关键节点延后的情形。 

2、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与项目相关方的沟通与协调，严格监督募投项目进展

情况，积极协调人力物力资源配置，配合做好相关后勤保障，确保募投项目按期

完成。 

3、公司管理层将不断研判市场发展趋势、产品发展趋势，根据市场需求陆

续配置适应市场要求的精加工设备，稳步推动项目实施。 

五、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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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综上，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不涉及项

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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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日月股份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融  姚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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